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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

团体献血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吉林省《关于转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

血液安全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吉防办发〔2020〕31 号）和长

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

疫情期间团体献血工作的通知》(长防领办发 197 号)要求，为切

实做好我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团体献血工作，确保临床用血的需

要和安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现阶段各级医疗机构已恢复正常医疗服务，临床血液需求量

不断攀升，由于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的持续性和复杂性，无偿献血

人群紧缩，无偿献血量骤减，血液库存量不足，为确保临床用血

的需要和安全，全县广大党员和志愿者要发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

献”精神，积极主动参加团体献血。

二、工作目标和任务

1.临床用血100%来自自愿无偿献血，全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

团体献血完成任务要达到 2500 人次以上。

2.进一步加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团体献血宣传。各单位要提

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加大宣传动员力度，确保疫情期间

献血量不低于往年同期。要利用电视、网络、微信平台、公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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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全社会参与疫情期间团体献血活动

氛围。新闻媒体免费开辟专栏，积极播放宣传疫情期间团体献血

知识的公益广告。力争 18-55 周岁人口中，城市居民对团体献血

知晓率达到 60%以上，农村居民达到 70%以上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.做好个人防护。参加团体献血的人员须规范佩戴口罩，做

好个人防护。

2.做好采血期间防控。配合血站做好采血场所消毒，在医护

人员的指引下，有序、间隔排队，献血人员之间保持安全距离，

进行体温测量、健康征询、填写献血登记表等工作，为献血人员

提供安全、卫生、便捷的献血条件。

3.预约分时段采血。各单位要分时段组织安排献血人员到达

献血地点，控制献血人数，避免人员过于聚集，保证献血人员的

安全。

4.成立领导组织。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团体献血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县政府成立农安县团体献血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李林峰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玄立民 副县长

成 员：关 锋 县委办公室主任

隋国生 县委县政府督查室主任

陈 娅 县直机关党工委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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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进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梁树槐 县财政局局长

赵洪才 县公安局政委

李小曼 县人社局局长

田胜秀 县教育局局长

程继平 县民政局局长

韩立凯 县交通局局长

宇 冬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刘大生 县水利局局长

李希隆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李俊学 县林草局局长

王中伟 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

朱宴街 县住建局局长

吴佩成 县广播电视台台长

各乡镇党委书记、各街道党工委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卫生健康局，由徐进同志

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四、对献血者的要求

1.饮食要求：献血当日饮食要清淡，不要食高脂肪高蛋白食

物（如肉类、鱼、牛奶、油条等），以免影响血液质量。

2.不要空腹献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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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必须携带本人有效的证件（身份证或驾驶证）。

五、时间安排和献血地点

1.时间安排：2020 年 4 月 29 日—2020 年 5 月 24 日。具体时

间安排见附表。

2.献血地点：县献血屋和各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献血车到达的

现场采血地点。

六、加强团体献血工作的督查指导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县团体献血工作办公室要组织专人对团

体献血工作进行指导，并对团体献血工作进行通报；县委县政府

督查室要派专人对团体献血工作要进行督导督查，并对完成情况

进行跟踪督查，及时通报完成情况；县广播电视台要对团体献血

工作的防控知识和团体献血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进行广泛宣

传和报道。

各乡镇、县直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

责任意识，加大宣传动员力度，精心组织，积极而为，确保完成

团体献血工作任务。


